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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暗时刻将过，政策面预期向好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征求意见稿）点评 
 
事件 

 12 月 3 日，工信部发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征求

意见稿），征求意见稿燃料电池相关内容包括：（1）力争经过十五年持续努

力，燃料电池汽车实现商业化应用；（2）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开展燃料电池

系统技术攻关，攻克氢能储运、加氢站、车载储氢等支撑技术；（3）有序推

进氢燃料供给体系建设，因地制宜开展工业副产氢及可再生能源制氢技术应

用，加快推进先进适用储氢材料产业化。开展高压气态、低温液态及固态等

多种形式储运技术示范应用，探索建设氢气运输管道，逐步降低氢燃料储运

成本；健全氢气制储运、加注等标准体系；（4）推进加氢基础设施建设，完

善加氢基础设施立项、审批、建设、验收、投运等环节的管理规范。引导企

业合理布局加氢基础设施。支持开展油、气、氢、电综合供给服务，支持有

条件的地区开展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示范运行；（5）统筹加氢技术和接口、

车用储氢装置标准体系，开展加氢综合服务试点示范。 

点评 

 《规划》征求意见稿有的放矢，产业链技术和标准缺失等问题将快速完
善，应用规模也将受益发展。国内燃料电池面临三大瓶颈：（1）标准体系
不完善；（2）基础设施缺乏；（3）应用规模小。《规划》（征求意见稿）重
视提高产业链技术、完善加氢站基础设施和行业标准体系，伴随产业链技
术提升和标准完善，产业规模将快速上升，在 2035 年前实现燃料电池汽
车商业化应用。 

 鼓励氢能产业发展趋势非常明显，可以期待正式期补贴政策终将出台。近
期，国家能源委员会定调氢能，总理指出加快探索氢能商业化；教育部增
设氢能专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见证中石化与法液空
集团签约加强氢能合作。 

 产业 7-10 月份经历至暗时刻，即将迎来深蹲起跳产销。自 6 月底补贴政策
过渡期结束以来，燃料电池正式期补贴政策至今未出台，补贴进入政策真
空期间，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基本处于停滞状态，7~10 月产销合计 221/225
辆。目前产业下游正在积极采购上游零部件备货，我们认为年底或明年一
季度将有不错的交付数据。 

投资建议 

 燃料电池产业还处于导入期，距离产业走向成熟期是一个漫长的阶段，目
前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加入行业。站在当前阶段，我们建议从两方面思路
遴选标的：（1）产业链布局完善标的，建议关注美锦能源（参股膜电极明
星公司广州鸿基、拟投资电堆龙头国鸿氢能、控股燃料电池车制造企业佛
山飞驰、副产氢和加氢站建设运营）、雪人股份（空压机主要供应商、系统
技术成熟）、大洋电机（布局燃料电池系统、运营，参股 BLDP）、雄韬股
份（布局膜电极、电堆、系统企业）；（2）估值处于合理区间+氢能持续布
局公司，建议关注嘉化能源（副产氢、加氢站、液氢、国投聚力合作）。 

风险提示：行业发展不及预期，加氢站建设不达预期，成本下降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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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征求意见稿） 

 12 月 3 日，工信部发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征
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燃料电池相关内容包括：（1）发展愿景，力争经过
十五年持续努力，燃料电池实现商业化应用；（2）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开
展先进模块化动力电池与燃料电池系统技术攻关，攻克氢能储运、加氢站、
车载储氢等氢燃料电池汽车应用支撑技术；（3）有序推进氢燃料供给体系
建设，因地制宜开展工业副产氢及可再生能源制氢技术应用，加快推进先
进适用储氢材料产业化。开展高压气态、低温液态及固态等多种形式储运
技术示范应用，探索建设氢气运输管道，逐步降低氢燃料储运成本。健全
氢气制储运、加注等标准体系；（4）推进加氢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加氢基
础设施立项、审批、建设、验收、投运等环节的管理规范。引导企业根据
氢燃料供给、消费需求合理布局加氢基础设施。支持利用现有场地和设施，
开展油、气、氢、电综合供给服务。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开展燃料电池汽车
商业化示范运行；（5）统筹加氢技术和接口、车用储氢装置标准体系，开
展充换电、加氢、智能交通等综合服务试点示范。 

 相较 10 月网传版本，主要变化包括： 

发展愿景：将“纯电动乘用车成为主流，燃料电池商用车实现规模化应用”
调整为“纯电动汽车成为主流，燃料电池汽车实现商业化应用”； 

技术研发：重申“燃料电池系统短板技术攻关”外，新增“攻克氢能储运、
加氢站、车载储氢等氢燃料电池汽车应用支撑技术”； 

可再生能源协同：调整“加强新能源汽车充电、制氢与风电光伏协同调度”
为“统筹新能源汽车能源利用与风电光伏协同调度”； 

供氢体系构建：1）新增“健全氢气制储运、加注等标准体系”；2）删除
“加强加氢基础设施安全监管，提高加氢基础设施安全标准及检测认证能
力。健全车用高压储氢装置标准及测试体系”，新增“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开
展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示范运行”；3）智能基础设施服务平台专栏标准制
修订统筹内容增加“车用储氢装置”。 

图表 1：《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征求意见稿）对比 

项目 相关变动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征

求意见稿 

2019 年 12 月（红色为新增）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征

求意见稿 

2019 年 10 月网传版（蓝色为删除） 

发展愿景 
应用领域不

设倾向 

纯电动汽车成为主流，燃料电池汽车实现商业化应

用 

纯电动乘用车成为主流，燃料电池商用车实现规模

化应用 

技术研发 

无 
以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汽
车、燃料电池汽车为“三纵”，布局整车技术创新

链。 

以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

车为“三纵”， 布局整车技术创新链。 

无 开展先进模块化动力电池与燃料电池系统技术攻关 开展先进模块化动力电池与燃料电池系统技术攻关 

无 
加强高强度、轻量化、高安全、低成本、长寿命的

动力电池和燃料电池系统短板技术攻关 

加强高强度、轻量化、高安全、低成本、长寿命的

动力电池和燃料电池系统短板技术攻关 

纳入供氢技

术攻关 

攻克氢能储运、加氢站、车载储氢等氢燃料电池汽

车应用支撑技术 
（无） 

可再生能
源协同 

协同调度不

局限于充
电、制氢过

程 

推动新能源汽车与气象、可再生能源电力预测预报

系统信息共享与融合，统筹新能源汽车能源利用与
风电光伏协同调度，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比例。鼓

励“光储充放” （分布式光伏－储能系统，充放

电）多功能综合一体站建设。 

鼓励清洁能源综合利用和“ 光储充放”（分布式

光伏．储能系统－充放电） 多功能综合一体站建

设，促进新能源汽车与气象、可再生能源电力预测
预报系统信息共享与融合， 加强新能源汽车充

电、制氢与风电光伏协同调度， 逐步提升车用可
再生能源比例。 

供氢体系 无 
加快推动充换电、加氢、信息通信与道路交通等基

础设施建设 

加快推动充换电、加氢、信息通信与道路交通等基

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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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标准体

系构建 

提高氢燃料制储运经济性。因地制宜开展工业副产

氢及可再生能源制氢技术应用，加快推进先进适用

储氢材料产业化。开展高压气态、低温液态及固态

等多种形式储运技术示范应用，探索建设氢气运输

管道，逐步降低氢燃料储运成本。健全氢气制储

运、加注等标准体系。 

提高氢燃料制储运经济性。因地制宜开展工业副产

氢及可再生能源制氢技术应用，加快推进先进适用

储氢材料产业化。开展高压气态、低温液态及固态

等多种形式储运技术示范应用，探索建设氢气运输

管道，逐步降低氢燃料储运成本。 

鼓励优势区

域先行示范 

推进加氢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加氢基础设施立项、
审批、建设、验收、投运等环节的管理规范。引导

企业根据氢燃料供给、消费需求合理布局加氢基础

设施。支持利用现有场地和设施，开展油、气、
氢、电综合供给服务。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开展燃料

电池汽车商业化示范运行。 

推进加氢基础设施建设。引导企业根据氢燃料供
给、消费需求合理布局加氢基础设施。支持利用现

有场地和设施，开展油、气、氢、电综合供给服
务。 

完善政策法规环境。建立促进氢燃料制储运协调发

展的政策机制。完善加氢基础设施立项、审批、建
设、验收、投运等环节的管理规范，加强加氢基础

设施安全监管，提高加氢基础设施安全标准及检测
认证能力。健全车用高压储氢装置标准及测试体

系。 

纳入车载储

氢装置 

统筹充换电技术和接口、加氢技术和接口、车用储

氢装置、车用通信协议、智能化道路建设、数据 
传输与结算等标准的制修订， 构建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标准体系。引导企业建设智能基础设施、高精

度动态地图、云控基础数据等服务平台， 开展充

换电、加氢、智能交通等综合服务试点示范， 实

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智能管理。 

统筹充电技术和接口、加氢技术和接口、车用通信

协议、智能化道路建设、数据 传输与结算体系等
标准的制修订， 构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标准体

系。引导企业建设智能基础设施服务平台，开展充
电、加氢、智能交通等综合服务试点示范， 实现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智能管理。 

 

来源：工信部、国金证券研究所 

 

燃料电池政策梳理 

中国对于燃料电池发展支持处于循序渐进状态，我国从 2001 年就确立了“863 
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项目， 确定三纵三横战略， 以纯电动、混合电动和燃
料电池汽车为三纵，以多能源动力总成控制、驱动电机和动力蓄电池为三横。
近期随着燃料电池产业发展逐渐成熟，中国在燃料电池领域的规划纲要和战略
定调已经出现苗头，支持力度逐渐加大，政策从产业规划、发展路线、补贴扶
持和税收优惠等全方位支持燃料电池产业发展。 

产业规划：2016 年 11 月 29 日，《“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
出系统推进燃料电池汽车研发和产业化。加强燃料电池基础材料与过程机理研
究，推动高性能低成本燃料电池材料和系统关键部件研发。加快提升燃料电池
堆系统可靠性和工程化水平，完善相关技术标准。推动车载储氢系统以及氢制
备、储运和加注技术发展，推进加氢站建设。到 2020 年，实现燃料电池汽车
批量生产和规模化示范应用。2019 年 7 月 16 日，发改委发言人表示发改委将
统筹规划氢能开发布局。     

发展路线：2016 年 10 月，汽车工程年会发布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
图》中指出，到 2020 年燃料电池汽车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示范应用要达到 5000
辆的规模；到 2025 年，实现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应用， 规模达到 5 万辆； 
到 2030 年， 实现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大规模推广应用， 氢燃料电池汽车规模超
过１百万辆。 

补贴扶持：2016 年 12 月 30 日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发改委发
布的《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方案及产品技术要求》中规定除燃料电池汽车外，
各类车型 2019-2020 年中央及地方补贴标准和上限，在现行标准基础上退坡 
20%，对燃料电池汽车补贴延续至 2020 年不退坡，对于燃料电池乘用车，给
予 20 万元/辆补贴；对于燃料电池小型货车、客车，给予 30 万/辆补贴；对于
燃料电池大中型客车，中重型货车，给予 50 万/辆补贴。2018 年发布《关于调
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燃料电池汽车补贴基本保持



行业点评 

- 4 -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不变，并明确加氢站建设和运营补贴支持。2019 年过渡期燃料电池汽车补贴退
坡 20%，正式期补贴政策将另行公布。 

税收优惠：国家对燃料电池车型免征购置税及车船税。目前车辆购置税率为
10%。 

图表 2：燃料电池相关政策 

 

来源：发改委 工信部 财政部 人民日报 证券报 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3：2019 年燃料电池汽车过渡期退坡 20%，正式期预期有更完善支持政策 

  
2017 2018 2019 

车
辆

类
型 

乘用车 20万元 6000 元/kW 

1.过渡期间：按 2018 年对应标

准的 0.8 倍补贴。 

2.正式期：为促进燃料电池汽车

产业加快发展，进一步推动公交

车行业转型升级发展，目前财政

部等部门正在研究支持燃料电池

汽车和加快推广新能源公交车的

政策措施，将按程序报批后另行

发布。 

轻型客车、货车 30万元 30 万元 

大中型客车、 
中重型货车 

50万元 50 万元 

技

术

要

求 

系统的额定功率 

1.不低于驱动电机额定

功率的 30%，且不小于
30kW； 

2.乘用车：系统稳定功

率大于 10kW 但小于

30kW，按系统额定功率

6000 元/kW给予补贴 

1.商用车：系统的额定功率不小于 30kW；系
统的额定功率与驱动电机的额定功率比值不

低于 30%，比值介于 0.3（含）-0.4的车型
按 0.8 倍补贴，比值介于 0.4（含）-0.5的

车型按 0.9 倍补贴，比值在 0.5（含）以上

的车型按 1 倍补贴。 

2.乘用车：系统的额定功率不小于 10kW，按

系统额定功率 6000 元/kW给予补贴，补贴上
限为 20 万元 

汽车纯电续驶里程 ≥300 公里 ≥300 公里 

储存温度 - -40℃~60℃ 

运

营
里

程 

 

非个人用户购买的新能

源汽车申请补贴，累计
行驶里程须达到 3 万公

里 （ 作业 类专 用车 除

外）。 

1. 对私人购买新能源乘用车、作业类专用

车（含环卫车）、党政机关公务用车、民航
机场场内车辆等申请财政补贴不作运营里程

要求。 
2. 其他类型新能源汽车申请财政补贴的运

营里程要求为 2 万公里，车辆销售上牌后将
按申请拨付一部分补贴资金，达到运营里程

要求后全部拨付 

1. 对有运营里程要求的车辆，销

售上牌后即预拨一部分资金，满
足里程要求后可按程序申请清

算。 
2.从注册登记日起 2 年内运行不

满足 2 万公里的不予补助，并在
清算时扣回预拨资金。 

来源：财政部，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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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相关信息  

产业化重点向燃料电池拓展：2018 年 12 月 15 日,万钢在《促进新能源汽车产
业健康发展》提出继续加强高功率燃料电池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协
调推进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研发和产业化,及时把产业化重点向燃料电池汽车拓展。  

十城千辆推广：中证报消息，1 月 28 日，权威人士透露，氢燃料电池汽车有望
在 2019 年正式实施“十城千辆”推广计划。目前，国内氢燃料电池产业基础
较好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张家口、成都、郑州、如皋、佛山、潍坊、苏州、
大连等城市都有可能入选 

发改委统筹氢能开发布局：7 月 16 日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言人孟玮表示，
发改委将统筹规划氢能开发布局。 

补贴核心零部件：2019 年 7 月 18 日，上证报报道工信部正联合其他部委，酝
酿研究针对燃料电池的新补贴政策，相关补贴思路并不是像之前那样补到整车
厂，而是考虑补贴生产核心部件的厂家。 

财政部统筹研究燃料电池：8 月 30 日～9 月 1 日天津泰达论坛，财政部经济建
设司一级巡视员宋秋玲演讲内容：燃料电池汽车和纯电动汽车技术特点不同，
有各自适合应用的场景，未来应该是互补、共存，而不是替代的关系。对于燃
料电池统筹研究，推动相关管理制度的完善，探索布局合理、协同推进的发展
新模式。（来源：盖世汽车） 

国家能源委员会定调氢能，总理指出加快探索氢能商业化：10 月 11 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家能源
委员会会议，研究进一步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李克强指出，技术创新和体制
机制创新是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要加快能源开发利用关键技术和重
大装备攻关，探索先进储能、氢能等商业化路径，依托互联网发展能源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来源：新华网） 

教育部增设氢能专业：10 月 31 日，根据中国教育报报道，教育部组织研究确
定了 2019 年度增补专业共 9 个，自 2020 年起执行。据《管理办法显示》，这
9 个增补专业包括氢能技术应用、人工智能、跨境电子商务、集成电路技术应
用等。（来源：《中国教育报》） 

习近平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见证中石化法液空氢能合作：11 月 6 日，在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见证下，中国石化与法国液化空气集团签署
合作备忘录，探讨加强氢能领域合作，法液空将成为中国石化氢能公司的参股
方之一。 

12 月 3 日，工信部发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征求意
见稿），征求意见稿提出发展燃料电池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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